
  

 
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
 
 

  

  

 

 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 
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  

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

「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」的會議紀要

「 委 員 與 關 注 團 體 交 流 會 」 於 �2021 年�11 月�11 日 （ 星 期 四 ）

在 愛 民 邨 社 區 會 堂 舉 行 ， 現 付 上 當 天 的 會 議 紀 要 ， 供 委 員 參 閱 。

關注團體 討論事項

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 

關 注 安 置 政 策 連 線  

(1) 跟 進 現 時 已 入 住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居 民 進 行

「 無 家 可 歸 評 審 」 的 進 度 �

(2) 加 強 改 善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居 住 環 境 �

(3) 增 加 市 區 臨 時 收 容 單 位，包 括 使 用 長 期 五

區（ 港 島 及 離 島 、 新 界 東 、 新 界 西 、 九 龍

東 、 九 龍 西 ） 的 公 屋 長 期 空 置 單 位 等 �

(4) 檢 討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上 中 轉 房 屋 的 居 住 資

格

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

（ 劉 佩 菁 代 行 ）  

電 話 ：�2761 7928 

傳 真 ：�2761 0019 

檔 號 ：�HD1-7/COMM1/CG-1 

（ 機 構 事 務 處 ）  

發 出 日 期  ：  2022 年�1 月�4 日



  

 

 
 

 
 
 

 

  
  

 
 

 
 

 
 

  

  

 
 

 
 

  

 
 

 
 

  
  
  

 
 

 
 

  

 

 

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會議紀要

日 期 ： 2021 年�11 月�11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 

時 間  ： 下 午 �2 時 �30 分  

地 點 ： 九 龍 何 文 田 愛 民 邨 社 區 會 堂

關 注 團 體 ： 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

出席者

房屋委員會委員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委員

黃 碧 如 女 士 （主席）

柯 創 盛 議 員 , �MH

范 凱 傑 先 生  

黃 健 偉 先 生  

列席者

劉 詩 韻 女 士 , �JP

房屋署代表

方 美 蘭 女 士 總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（ 申 請 ）

呂 幸 倫 女 士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（ 策 略 規 劃 ） （ 一 ）

劉 佩 菁 女 士 助 理 會 議 事 務 秘 書 （ 七 ）（記錄者）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

施 麗 珊 女 士  張 楚 瑜 女 士  賴 加 俊 先 生  鄭 錦 棠 先 生  

沈 彥 銘 先 生  溫 石 梅 女 士  楊 貴 嬋 女 士  褟 秀 蓮 女 士  

鄭 詩 榮 先 生  黃 慧 珠 女 士  林 慧 欣 女 士  利 芳 蓮 女 士  

曾 肇 東 先 生  



 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席歡 迎 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（ 下 稱「 關 注 團 體 」）的 代 表 出 席

是 次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房 委 會 」）的「 委 員 與 關 注 團 體 交 流 會 」（ 下

稱 「 交 流 會 」 ） 。  

2.  主席解 釋，交 流 會 的 目 的，是 讓 房 委 會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與

關 注 團 體 代 表 會 面，聽 取 他 們 對 房 屋 事 務 的 意 見，並 把 他 們 的 關 注 轉 達 房

委 會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3. 關注團體代表就 關 注 事 宜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（ a）  早 前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主 任 夏 寶 龍 表 示 期 盼 �2049 年 香 港 將 「 告 別

劏 房 、『 籠 屋 』」。 現 時 不 少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居 住 於 這 些 不

適 切 居 所，認 為 房 委 會 需 加 快 處 理 他 們 的 公 共 租 住 房 屋（ 下 稱

「 公 屋 」） 申 請 ， 才 可 以 達 到 有 關 政 策 目 標 。  

（ b）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除 了 未 能 解 決 居 住 於 不 適 切 居 所 的 非 長 者 一 人

申 請 者 的 長 期 住 屋 需 要 之 外 ， 申 請 隊 伍 亦 堆 積 不 少 �50 多 歲 的

申 請 者 。 當 他 們 到 達 �60 歲 時 ， 其 申 請 會 自 動 轉 為 「 高 齡 單 身

人 士 」優 先 配 屋 計 劃 申 請 類 別 ，「 高 齡 單 身 人 士 」一 般 需 再 輪

候 二 至 三 年 才 可 獲 編 配 公 屋，令 他 們 憂 慮 加 入 新 的 申 請 隊 伍 會

延 長 其 輪 候 時 間，認 為 轉 換 申 請 機 制 的 做 法 對 他 們 不 公 平。此

外，現 時 趨 勢 是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接 近 �60 歲 才 可 獲 編 配 公 屋，

他 們 擔 心 自 動 轉 換 申 請 隊 伍 的 做 法 亦 會 相 應 延 長 現 有 高 齡 單

身 人 士 的 輪 候 時 間 。  

（ c）  有 出 席 人 士 表 示 在 不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被 房 屋 署 取 消 其 公 屋 申 請，

相 信 是 因 為 居 住 於 不 適 切 居 所，需 要 共 用 信 箱 或 信 件 被 盗 等 原

因，未 能 回 應 署 方 邀 請 進 行 文 件 查 核 及 /或 詳 細 審 查，致 令 其 申

請 被 署 方 取 消 。  

（ d）  亦 有 出 席 人 士 表 示 離 婚 後 遷 離 公 屋 單 位，需 要 租 住 租 金 昂 貴 的

劏 房 ， 指 署 方 職 員 沒 有 告 知 離 婚 後 遷 離 公 屋 單 位 的 單 身 人 士 ，

如 有 急 切 住 屋 需 要 ， 可 以 申 請 入 住 「 中 轉 房 屋 」 。  

（ e）  由 於 累 積 的 總 分 數 不 斷 改 變，署 方 亦 不 時 修 訂 可 獲 編 配 公 屋 的

分 數，使 他 們 無 法 確 定 可 獲 配 房 的 最 低 分 數。此 外，他 們 亦 沒

有 受 惠 於 租 金 管 制 和 政 府 的 各 項 津 貼，例 如「 非 公 屋、非 綜 援

的 低 收 入 住 戶 一 次 過 生 活 津 貼 」和 現 金 津 貼 等，反 而 非 本 地 的

申 請 者 卻 可 獲 編 配 公 屋。建 議 政 府 在 他 們 輪 候 公 屋 期 間 提 供 其

他 津 貼 和 法 例 保 障，例 如 恢 復 發 放 交 通 津 貼、立 法 規 管 劏 房 的

起 始 租 金，以 及 房 屋 署 推 行 的 現 金 津 貼 試 行 計 劃 受 惠 對 象 包 括

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等 ， 以 幫 助 他 們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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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�f） 以 現 時�101 000 宗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下 的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計 算 ， 佔

總 申 請 宗 數 近 �40%， 配 額 卻 只 有 �2 �200 個 ， 即 其 配 房 比 例 只 有

約 �2%， 編 配 比 例 明 顯 不 平 衡 ， 因 此 建 議 按 總 申 請 宗 數 比 例 ，

提 升 編 配 予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申 請 者 的 單 位 數 目 上 限，否 則 就 算 日

後 的 公 屋 供 應 有 所 增 加，亦 未 能 惠 及 他 們。此 外，建 議 配 額 及

計 分 制 除 了 以 年 齡 計 算 分 數 之 外 ， 加 入 輪 候 時 間 和 住 屋 需 要

( 例 如 居 住 在 不 適 切 居 所 等 惡 劣 居 屋 環 境 ) 因 素 ， 給 予 額 外 分

數 。  

（ g）  至 於 房 屋 署 提 及 可 以 提 早 獲 配 公 屋 的 建 議，不 少 人 士 向 社 會 福

利 署 申 請「 體 恤 安 置 」被 拒 絕 ， 而「 特 快 公 屋 編 配 計 劃 」亦 是

二 人 以 上 家 庭 優 先，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大 多 未 能 被 邀 約 參 加 自

選 單 位 程 序 ， 遑 論 成 功 揀 選 公 屋 單 位 。  

4.  主席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（ a）  她 亦 期 盼 香 港 將「 告 別 劏 房 、『 籠 屋 』 」， 目 前 的 情 況 是 截 至

2021年�6月 底 ， 有 �153 600宗 一 般 公 屋 申 請 ， 以 及 �101 000宗 配 額

及 計 分 制 下 的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，即 合 共 有 �254 600宗 申 請。 雖 然

政 府 已 覓 得 �350公 頃 土 地 興 建 �330 000個 公 營 房 屋 單 位 ， 可 以 滿

足 未 來 十 年 �301 000個 公 營 房 屋 單 位 的 需 求，但 未 來 十 年 的 建 屋

量 會 出 現「 頭 輕 尾 重 」的 現 象，只 有 約 三 分 一 的 供 應 量 在 首 五  年

落 成 ，  希 望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可 以 理 解 。  

（ �b） 鑑 於 公 屋 資 源 有 限 ， 房 委 會 需 平 衡 不 同 類 別 申 請 者 的 住 屋 需

要，優 先 配 房 給 予 有 迫 切 住 屋 需 要 的 一 般 申 請 者（ 即 家 庭 和 長

者 一 人 申 請 者 ），當 中 有 不 少 一 般 申 請 者 以 及 其 年 幼 子 女 和 較

年 長 家 人 亦 是 居 於 不 適 切 居 所。此 外，房 委 會 經 考 慮 長 遠 房 屋

策 略 督 導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後，自 �2015年 起 實 施 修 訂 措 施，給 予 年

屆 4 �5歲 的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申 請 者 一 次 性 額 外 6 �0分，使 較 年 長 人 士

一 般 而 言 會 較 快 獲 得 編 配 。  公 眾 人 士 亦 清 楚 知 道 公 屋 供 應 不

足，即 使 現 時 的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為 5 �.9年，但 房 委 會 仍 然 堅 持 以 一

般 申 請 者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三 年 為 政 策 目 標，在 現 有 資 源 下 盡 快 處

理 公 屋 申 請 和 配 房 。  

（ �c） 她 建 議 日 後 若 申 請 者 未 有 回 應 房 屋 署 邀 請 進 行 文 件 查 核 及 ／

或 詳 細 審 查 的 信 件，署 方 可 以 致 電 給 申 請 者 跟 進，以 確 保 申 請

者 不 會 因 為 收 不 到 房 屋 署 信 件 而 被 取 消 申 請 資 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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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�d） 在�2015年 作 出 修 訂 後，房 委 會 再 沒 有 修 訂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下 的 計

分 機 制，只 是 實 際 配 房 的 優 先 次 序 須 視 乎 同 一 時 間 其 他 申 請 者

的 分 數 而 定，因 此 較 難 劃 一 可 獲 配 房 的 分 數。然 而，房 委 會 ／

房 屋 署 每 月 均 會 公 布 各 公 屋 選 區 最 新 接 受 配 房 的 最 低 分 數，讓

申 請 者 知 悉 編 配 進 度 。  

（ e）  按 現 行 的 公 屋 申 請 政 策，只 要 申 請 者 符 合 公 屋 申 請 資 格，即 可

獲 登 記 輪 候 公 屋 ， 不 會 區 分 是 否 本 地 申 請 者 。

（ f）  房 委 會 會 不 時 檢 討 現 行 的 編 配 政 策，例 如 自 �2015-16 年 度 起，把

配 額 及 計 分 制 下 每 年 公 屋 配 額 佔 擬 編 配 予 一 般 申 請 者 和 配 額

及 計 分 制 申 請 者 的 公 屋 單 位 數 目 上 限 由 2 �000個 增 至 2 200個 。

她 指 出 市 民 的 住 屋 需 要 受 客 觀 經 濟 環 境 影 響，倘 若 私 人 房 屋 價

格 和 租 金 屬 可 負 擔 範 圍 之 內，相 信 大 部 分 香 港 人 亦 未 必 會 選 擇

申 請 公 屋，輪 候 公 屋 的 申 請 者 亦 不 會 不 斷 增 加。在 現 時 公 屋 申

請 人 數 不 斷 上 升 以 及 公 屋 供 應 更 為 緊 張 的 情 況 下，房 委 會 的 編

配 政 策 需 要 作 出 取 捨 。  

5.  房屋署代表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（ a） 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的 申 請 者 的 年 齡 規 定 為 滿 �18 歲 至 �59 歲。非 長

者 一 人 申 請 者 到 達 �60 歲 時 ， 其 申 請 會 自 動 轉 為 「 高 齡 單 身 人

士 」優 先 配 屋 計 劃 申 請 ， 凡 參 加 此 項 計 劃 而 符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，

通 常 會 比 一 般 家 庭 申 請 較 早 獲 得 處 理，並 且 可 在 任 何 時 間 因 應

其 情 況 考 慮 改 選 市 區 。 有 關 申 請 者 轉 為 「 高 齡 單 身 人 士 」 後 ，

房 屋 署 仍 會 按 照 其 公 屋 申 請 的 原 有 登 記 日 期 ／ 相 應 登 記 日 期

(如 有 )來 安 排 配 房 的 優 先 次 序 。  

（ b）  有 別 於 一 般 申 請 者，配 額 及 計 分 制 申 請 者 獲 編 配 公 屋 的 優 先 次

序，取 決 於 他 在 計 分 制 下 所 累 積 的 總 分 數 而 定。有 關 計 分 機 制

並 沒 有 改 變，只 是 在 實 際 的 公 屋 編 配 中，由 於 在 某 一 時 段 內 其

他 申 請 者 的 分 數 較 高 ， 因 而 較 早 獲 得 配 房 。  

（ c）  房 屋 署 會 根 據 各 合 資 格「 特 快 公 屋 編 配 計 劃 」的 申 請 者 的 揀 選

單 位 優 先 次 序，分 批 安 排 他 們 出 席 揀 選 單 位 程 序。 �2021 年 度 自

選 單 位 程 序 已 經 開 始，首 批 為 二 人 或 以 上 家 庭 申 請 者，第 二 批

為 一 人 申 請 者。兩 批 申 請 者 分 別 在 兩 份 可 供 揀 選 單 位 名 單 揀 選

單 位，因 此 可 供 一 人 家 庭 揀 選 的 單 位 數 量 不 會 受 二 人 或 以 上 家

庭 申 請 者 揀 選 單 位 影 響。去 年 經「 特 快 公 屋 編 配 計 劃 」獲 配 屋

的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約 有 �200 多 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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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主席感 謝 關 注 團 體 出 席 是 次 交 流 會 ， 並 重 申 會 把 他 們 發 表 的

意 見 向 其 他 委 員 轉 達 。  

7. 會 議 於 下 午 �3 時 �32 分 結 束 。  

（ 關 注 團 體 於 會 議 後 呈 交 文 件 （ 見附件  1）， 以 供 委 員 參 考 。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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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會議紀要

日 期 ： 2021 年�11 月�11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 

時 間  ： 下 午 �3 時 �41 分  

地 點 ： 九 龍 何 文 田 愛 民 邨 社 區 會 堂

關 注 團 體 ： 關 注 安 置 政 策 連 線

出席者

房屋委員會委員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委員

黃 碧 如 女 士 （主席）

柯 創 盛 議 員 , �MH

范 凱 傑 先 生  

黃 健 偉 先 生  

房屋署代表

方 美 蘭 女 士  總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（ 申 請 ）

楊 文 亮 先 生 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（ 重 建 ）

霍 偉 華 先 生 高 級 物 業 服 務 經 理 （ 屯 門 及 元 朗 ）  

劉 佩 菁 女 士 助 理 會 議 事 務 秘 書 （ 七 ）（記錄者）

關注安置政策連線

黃 家 俊 先 生  何 家 安 先 生  陳 偉 雄 先 生  洪 俊 毅 先 生  

陳 穎 彤 女 士  陳 美 如 女 士  安 素 敏 女 士  黃 肖 霞 女 士  

楊 佩 艮 女 士  陳 玉 玲 女 士  王 建 軍 先 生  何 錦 萍 女 士  

郭 應 芫 女 士 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主席歡 迎 關 注 安 置 政 策 連 線（ 下 稱「 關 注 團 體 」）的 代 表 出 席

是 次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（ 下 稱「 房 委 會 」）的「 委 員 與 關 注 團 體 交 流 會 」（ 下

稱 「 交 流 會 」 ） 。  

2.  主席解 釋，交 流 會 的 目 的，是 讓 房 委 會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與

關 注 團 體 代 表 會 面，聽 取 他 們 對 房 屋 事 務 的 意 見，並 把 他 們 的 關 注 轉 達 房

委 會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3. 關注團體代表就 關 注 事 宜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（ a） 房 屋 署 待 居 民 入 住 屯 門 寶 田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近 三 個 月 才 開 始 索

取 資 料 以 進 行「 無 家 可 歸 評 審 」，以 致 有 居 民 已 入 住 超 過 九 個

月 仍 未 完 成 評 審 ， 與 房 屋 署 網 頁 所 載 的 臨 時 居 所 只 供 短 暫 居

住 三 個 月 不 符 ， 而 審 計 署 亦 曾 建 議 房 屋 署 加 快 核 實 臨 時 收 容

中 心 的 住 客 獲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的 資 格 ， 未 能 符 合 入 住 公 屋 單 位

資 格 的 住 客，則 可 在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居 住 最 多 不 超 過 三 個 月。他

們 要 求 署 方 提 早 在 居 民 入 住 一 個 月 後 開 始 評 審 ， 以 便 家 庭 情

況 較 複 雜 的 居 民 有 更 多 時 間 準 備 所 需 文 件 。  

（ b） 寶 田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的 居 住 環 境 需 要 作 出 改 善 ， 例 如 居 民 要 經

由 保 安 開 門 才 可 以 往 返 住 所 、 使 用 沐 浴 設 施 時 需 排 隊 等 候 、

只 有 一 格 的 儲 物 櫃 不 足 以 儲 存 家 當 ， 以 及 只 在 寶 田 邨 的 公 共

地 方 提 供 免 費 上 網 服 務，四 周 環 境 令 學 生 無 法 正 常 學 習。衛 生

情 況 方 面，雖 然 房 屋 署 每 月 進 行 一 次 滅 蟲 工 作，但 木 蝨 問 題 仍

然 無 法 根 治。此 外，他 們 邀 請 主 席 探 訪 臨 時 收 容 中 心，以 進 一

步 了 解 實 際 情 況 。  

（ c） 現 時 中 轉 房 屋 的 入 住 率 已 達 70%， 隨 着 日 後 政 府 部 門 取 締 不

適 切 居 所 的 執 法 行 動 越 來 越 頻 密 ， 被 迫 遷 而 無 家 可 歸 的 居 民

亦 會 增 加  ， 日 後 房 屋 署 或 未 能 提 供 足 夠 的 單 位 作 臨 時 安 置 居

所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�2021 年�9 月 的 房 委 會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人 口 及 住

戶 報 告，寶 田 邨 公 屋 單 位 共 �4 �600 個，而 住 戶 數 目 已 達 �4 �500 個，

可 供 申 請 入 住 的 中 轉 房 屋 單 位 數 目 不 多 。 他 們 建 議 房 委 會 善

用 現 有 房 屋 資 源，例 如 現 時 在 各 區 不 被 納 入「 特 快 公 屋 編 配 計

劃 」的 長 期 空 置 單 位，以 及 即 將 重 建 舊 屋 邨 內 的 空 置 單 位，考

慮 把 這 些 單 位 轉 為 臨 時 收 容 單 位 或 中 轉 單 位 用 途 ， 把 臨 時 收

容 居 所 分 散 至 各 區 。  

（ d） 過 往 荃 灣 二 坡 坊 大 火 的 受 災 居 民 無 需 先 到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， 而

是 直 接 被 安 排 到 石 籬 中 轉 房 屋 暫 住 。 他 們 建 議 房 委 會 參 考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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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 坊 的 安 排，並 檢 討 已 沿 用 多 年 的 安 置 政 策，使 日 後 受 政 府 清

拆 行 動 影 響 的 居 民 可 以 直 接 在 中 轉 房 屋 進 行 「 無 家 可 歸 評

審 」，使 他 們 不 用 入 住 偏 遠 的 臨 時 收 容 中 心，亦 不 會 因 臨 時 收

容 中 心 缺 乏 儲 物 空 間 而 需 棄 置 由 關 愛 基 金 撥 款 購 置 的 傢 俱 等

家 當 。  

（ �e） 建 議 受 政 府 清 拆 行 動 影 響 並 已 輪 候 公 屋 超 過 現 時 公 屋 平 均 輪

候 時 間 約 �5.8 年，或 是 輪 候 編 號 接 近 配 屋 階 段 的 居 民，可 直 接

獲 原 區 編 配 公 屋，以 減 省 搬 遷 開 支，方 便 居 民 不 用 長 途 跋 涉 跨

區 上 班 上 課 。 他 們 建 議 觀 塘 新 榮 大 廈 租 客 的 輪 候 公 屋 年 期 倘

超 過 房 委 會 公 佈 的 輪 候 平 均 時 間 ， 房 屋 署 作 為 政 府 部 門 應 酌

情 考 慮 租 戶 因 政 府 行 動 而 被 逼 遷 的 因 素 ， 優 先 處 理 他 們 的 審

查 和 安 排 配 屋 。  

（ �f） 房 委 會 現 時 只 有 寶 田 邨 提 供 中 轉 房 屋 ， 他 們 詢 問 石 籬 中 轉 房

屋 的 住 戶 須 遷 往 寶 田 中 轉 房 屋 是 否 屬 跨 區 安 置 ， 並 且 是 在 居

民 沒 有 地 區 選 擇 情 況 下 的 首 次 案 例 。  

（ g）  現 時 只 有 約 �79 戶 石 籬 中 轉 房 屋 居 民 須 於 清 拆 石 籬 中 轉 屋 時 遷

往 寶 田 中 轉 房 屋 ， 他 們 建 議 房 屋 署 以 特 事 特 辦 的 方 法 處 理 有

關 個 案，酌 情 作 出 行 政 安 排，不 用 他 們 跨 區 入 住 偏 遠 的 寶 田 中

轉 房 屋，可 以 直 接 獲 配 公 屋。有 出 席 人 士 表 示 同 樣 受 早 前 寮 屋

清 拆 影 響 的 其 他 申 請 者 人 已 獲 配 屋 ， 但 是 因 為 房 委 會 修 改 輪

候 公 屋 的 計 分 制 度，使 她 居 於 石 籬 中 轉 房 屋 �12 年 仍 未 獲 配 屋，

認 為 房 委 會 應 一 視 同 仁 ， 安 排 她 入 住 公 屋 。  

（ �h） 他 們 當 中 有 十 多 個 個 案 ， 其 中 包 括 因 健 康 理 由 經 醫 務 社 工 申

請 社 會 福 利 署 的「 體 恤 安 置 」以 提 早 獲 配 公 屋 ， 但 全 部 被 拒 ，

並 評 估 為 因 為 有 房 屋 署 安 排 的 臨 時 居 所 而 沒 有 迫 切 住 屋 需

要。因 此，房 屋 署 建 議 他 們 向 社 會 福 利 署 尋 求 協 助 並 不 可 行。 �

4. 主席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（ a）  房 屋 署 會 按 照 既 定 機 制，待 住 戶 在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住 滿 �3 個 月 及

通 過「 無 家 可 歸 評 審 」， 證 明 他 們 別 無 居 所 ， 並 且 符 合 公 屋 申

請 資 格 準 則，安 排 他 們 入 住 中 轉 房 屋，並 透 過 公 屋 申 請 輪 候 入

住 公 屋 。 由 於 不 同 個 案 有 不 同 的 複 雜 性 ， 例 如 文 件 不 齊 備 等 ，

她 建 議 房 屋 署 考 慮 在 住 戶 入 住 後 盡 早 通 知 他 們 申 請 所 需 的 文

件 ， 讓 住 戶 提 前 準 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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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b）  她 明 白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的 居 民 在 生 活 上 面 對 一 些 小 問 題，希 望 他

們 體 諒 收 容 中 心 是 丶 過 渡 性 及 臨 時 居 所，由 於 資 源 有 限，房 屋

署 只 會 提 供 基 本 設 施，以 滿 足 居 民 的 基 本 需 要。過 往 房 屋 署 曾

因 應 居 民 的 訴 求 ， 於 �2017/18 年 度 進 行 大 規 模 室 內 設 施 翻 新 工

程 及 增 添 設 施。如 居 民 有 清 潔、無 線 上 網 和 通 風 等 訴 求，亦 可

以 向 署 方 反 映，相 信 署 方 會 考 慮 作 出 改 善，例 如 增 加 每 月 滅 蟲

的 次 數 等  。 她 日 後 如 前 往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考 察 ， 會 經 署 方 安 排 。

（ c）  目 前 公 屋 資 源 十 分 短 缺，大 量 公 屋 申 請 者 仍 在 輪 候 公 屋，房 委

會 須 合 理 及 公 平 地 分 配 公 屋，故 未 有 計 劃 將 一 些 受 歡 迎 程 度 較

低 的 公 屋 單 位 改 為 中 轉 房 屋。房 委 會 會 堅 守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的 原

則，盡 快 把 可 供 出 租 的 單 位 編 配 予 各 類 公 屋 申 請 者。此 外，房

委 會 預 計 現 時 的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及 中 轉 房 屋 足 以 應 付 有 關 的 臨

時 及 過 渡 性 安 置 需 求，故 現 時 沒 有 計 劃 興 建 新 的 臨 時 收 容 中 心

及 中 轉 房 屋 ， 署 方 已 備 悉 關 注 團 體 的 建 議 和 訴 求 。  

（ d）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通 過 清 拆 石 籬 中 轉 房 屋 的 遷 置 和 相 關

安 排，包 括 在 清 空 日 期 之 前 符 合「 提 前 配 屋 計 劃 」資 格 的 居 民，

可 以 提 前 最 多 �12 個 月 編 配 公 屋 ， 不 用 短 期 內 兩 度 搬 遷 。  

（ e） 政 府 的 現 行 政 策 是 確 保 不 讓 有 人 因 政 府 的 清 拆 行 動 或 天 災 而

無 家 可 歸，他 們 可 在 有 關 部 門 的 轉 介 下，向 房 屋 署 申 請 短 暫 入

住 臨 時 收 容 中 心，以 便 自 行 另 覓 居 所 或 等 候 審 核 公 屋 資 格 作 進

一 步 安 置。若 申 請 者 符 合 公 屋 申 請 資 格，房 屋 署 會 安 排 他 們 入

住 中 轉 房 屋，並 透 過 公 屋 申 請 輪 候 入 住 公 屋。房 委 會 須 按 照 公

平 和 透 明 的 既 定 政 策 分 配 公 屋，以 期 為 公 眾 人 士 和 現 正 輪 候 公

屋 的 申 請 者 所 接 受。由 於 公 屋 資 源 緊 絀，房 委 會 只 能 把 珍 貴 資

源 用 於 最 有 迫 切 需 要 的 人 士，沒 法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用 於 受 私 人 清

拆 行 動 影 響 的 居 民  ， 亦 不 會 優 先 處 理 觀 塘 新 榮 大 廈 租 客 的 公

屋 申 請 ， 以 維 持 公 平 處 理 所 有 公 屋 申 請 的 政 策 。  

（ f）  配 額 及 計 分 制 於 �2005 年 實 施 ， 目 的 是 理 順 及 重 訂 編 配 公 屋 予

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者 的 優 先 次 序。有 別 於 一 般 申 請，配 額 及 計 分

制 申 請 者 獲 編 配 公 屋 的 優 先 次 序，並 非 按 其 輪 候 時 間，而 是 取

決 於 他 在 計 分 制 下 所 累 積 的 總 分 數 而 定。因 此 在 不 同 隊 伍 的 申

請 者 ， 輪 候 公 屋 的 時 間 亦 有 所 分 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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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�g） 石 籬 中 轉 房 屋 清 拆 後 ， 寶 田 中 轉 房 屋 是 房 委 會 唯 一 的 中 轉 房

屋，因 此 在 石 籬 中 轉 房 屋 於 �2022 年�12 月 清 空 時 尚 未 到 達 編 配

公 屋 階 段 的 住 戶，將 獲 安 置 入 住 寶 田 中 轉 房 屋。預 計 這 類 住 戶

約 有 �70 多 戶 ， 署 方 會 在 清 空 前 的 剩 餘 時 間 內 按 序 處 理 ， 為 他

們 提 供 適 當 的 協 助 。  

5.  房屋署代表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（ a）  如 住 戶 在 臨 時 收 容 中 心 住 上 3個 月 及 通 過 「 無 家 可 歸 評 審 」 ，

證 明 他 們 別 無 居 所，並 且 符 合 既 定 的 公 屋 申 請 資 格 準 則，房 屋

署 會 安 排 他 們 入 住 中 轉 房 屋 ， 並 透 過 公 屋 申 請 輪 候 入 住 公 屋。

核 實 申 請 者 安 置 資 格 的 實 際 時 間 須 視 乎 個 別 個 案 的 情 況 而 定，

不 同 個 案 有 不 同 的 複 雜 性 ， 例 如 :申 請 者 的 家 庭 成 員 不 在 港 或

部 分 家 庭 成 員 失 去 聯 絡、文 件 不 齊 備、婚 姻 狀 況 有 所 改 變、未

能 提 供 家 庭 成 員 的 居 住 情 況 或 申 請 者 在 內 地 持 有 物 業 須 返 回

內 地 處 理 文 件 等。署 方 待 其 齊 備 所 有 資 料 文 件 後，會 盡 快 審 核

申 請 者 入 住 中 轉 房 屋 的 申 請。一 般 而 言，申 請 者 從 入 住 臨 時 收

容 中 心 起 計 ， 約 四 至 五 個 月 可 獲 配 中 轉 房 屋 。  

（ b）  公 共 屋 邨 不 時 會 有 住 宅 單 位 收 回，它 們 會 用 作 年 度 公 屋 編 配 計

劃 所 擬 定 的 用 途，例 如 編 配 給 公 屋 申 請 者、用 作 重 建 項 目 安 置

及 各 類 調 遷 包 括 擠 迫 戶 調 遷 等。由 收 回 至 成 功 編 配 期 間，可 因

不 同 原 因 出 現 短 暫 空 置 情 況，這 是 編 配 流 程 中 的 正 常 現 象，而

空 置 單 位 數 字 每 天 也 會 變 化 。 署 方 會 堅 守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的 原

則，盡 快 把 可 供 出 租 的 單 位 編 配 予 各 類 公 屋 申 請 者。現 時 寶 田

邨 約 有 8 �700 個 單 位 ， 當 中 約 4 �100 個 為 中 轉 房 屋 單 位 而 餘 約

4�600個 為 公 屋 單 位 ，  預 計 中 轉 房 屋 單 位 足 以 應 對 中 轉 房 屋 的

需 求。若 日 後 中 轉 房 屋 需 求 有 所 增 加，房 委 會 可 在 每 年 回 收 大

約 數 百 個 寶 田 邨 公 屋 單 位 中 靈 活 改 變 為 中 轉 房 屋 單 位 之

用 。

（ c）  參 考 最 近 兩 次 清 拆 中 轉 房 屋，包 括 葵 盛 東 中 轉 房 屋 及 朗 邊 中 轉

房 屋，當 時 尚 未 到 達 詳 細 資 格 審 查 階 段 的 住 戶，均 須 遷 往 其 他

中 轉 房 屋。現 時 因 房 委 會 只 餘 下 寶 田 中 轉 房 屋，因 此 居 民 會 獲

安 排 入 住 寶 田 中 轉 房 屋  。  

（ d）  石 籬 中 轉 房 屋 的 目 標 清 空 日 期 為 2022年 12月，房 屋 署 會 積 極 處

理 居 民 的 遷 置 安 排，並 繼 續 和 居 民 ／ 居 民 團 體 保 持 溝 通，以 期

回 應 居 民 的 查 詢 和 提 供 適 切 的 協 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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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主席感 謝 關 注 團 體 出 席 是 次 交 流 會 ， 並 重 申 會 把 他 們 發 表 的

意 見 向 其 他 委 員 轉 達 。  

7. 會 議 於 下 午 �5 時 �15 分 結 束 。  

（ 關 注 團 體 於 會 議 前 呈 交 文 件 （ 見附件  2）， 以 供 委 員 參 考 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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